
江宁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 南京市江宁区地震办公室

部门整体自评情况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本单位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收入均为财政拨款。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

有效保障了本单位人员使用和工作的正常运转 。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2024年度全年的预算执行率为90.74%，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均未达100%。分析原因：基本支出是由于存在人员退休，考核奖金等未全部发放，基本支出减少；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较高。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

加强资金使用和预算编制，保障资金的高效使用。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制定了明确的中长期规划 ，包括总体目标、工作内容、时间进度等；②中长期规划是否涵盖了部门全部职能 ，并与

部门职能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

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制定了明确的年度工作计划 ，包括总体目标、实施内容、时间、资金、人员等；②年度工作计划是否具体、可操

作；③年度工作计划是否与部门职能相匹配 ；④年度工作计划是否与部门中长期战略相衔接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4分

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目标设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②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③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

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绩效指标明确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将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重点工作任务 ；②部门整体及项目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指标值是否量

化、可衡量；③是否与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数相对应 ，并突出核心绩效指标。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

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

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评分规则：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指标分值的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预算编制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预算填报方式是否规范，填报内容是否合理、科学、完整；②是否经预算主管部门集体决策程序 （如三重一大）。评分

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指标分值的100%-80%（含）、80%-

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调整率 0.00% 1 1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

（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评分规则：

      1.比率=0%，得满分；

      2.20%≤比率＜0%，每增加1%，扣5%的权重分，扣完为止。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00% 1 1

支付进度率=（实际支付进度/计划支付进度）×100%。实际支付进度：部门在某一时点的支出数与年度预算数的比率 。计划支付进

度：由部门在申报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时确定的支付进度 （比率）。评分规则：1.比率≥100%，得满分；

      2.比率＜100%，每减少1%，扣2%的权重分，扣完为止。

预算执行率 90.74% 10 9.74

1.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基本支出预算执行数/基本支出调整预算数）×100%。

      2.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数/项目支出调整预算数）×100%。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权重，得分=（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50%×分值。

结转结余率 0.00% 1 1

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调整预算数×100%。

      结转结余总额：部门（单位）本年度的结转资金与结余资金之和 （以决算数为准，“三公”经费未执行数和政府采购节约资金

等视同已支出）。

      评分规则：

      1.比率=0%，得满分；

      2.10%≤比率＜0%，每增加1%，扣10%的权重分，扣完为止。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00% 1 1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

      评分规则：

      1.比率≤100%，得满分；

      2.比率＞100%，不得分。

“三公”经费变动率 0.00% 1 1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

      评分规则：

      1.比率≤0%，得满分；

      2.比率＞0%，不得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00% 1 1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政府采购预算：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的 、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

      评分规则：得分=政府采购执行率×分值。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00% 1 1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非税收入实际完成数/非税收入预算数）×100%。

      非税收入实际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完成的非税收入数。

      预算数：本年度部门（单位）编制的非税收入预算数。

      评分规则：

      1.比率≥100%，得满分；

      2.比率＜100%，每减少1%，扣2%的权重分，扣完为止。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管理内控制度 ，包括收入与支出管理、往来资金结算管理、现金及银行存款管理、财务监

督管理、政府采购管理、绩效管理等；②预算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值，每个要点执

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资金使用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③资金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④公用经费是否存在超标准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与公用经费是否存在重复交叉 。评

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4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

（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00% 1 1 绩效管理覆盖率=(纳入绩效管理预算数/部门整体预算总额)×100%。评分规则：得分=绩效管理覆盖率×分值。

基础信息完善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基本财务管理制度健全；②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真实 、完整、准确。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

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 ；②是否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值，每个要

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无非税收入的部门无需设置。评价要点：①非税收入征收是否做到依法征收 、应收尽收；②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缴入国库或财政专

户，是否存在截留、挪用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

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 ；②相关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

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资产管理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资产购置是否符合规定，新购资产入库管理是否规范（如编制采购计划、进行采购审核、验收等）；②是否定期对现有

资产进行清查统计，是否账实相符；③资产有偿使用和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所获收入是否及时足额上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

占1/3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

分值。



过程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00% 1 1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评分规则：得分=固定资产利用率×分值。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 ；②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

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项目管理工作机制是否健全，沟通协调是否顺畅；②项目是否按照要求规范严格地执行制度 ，包括可行性论证、概算、

预算、施工设计、资金拨付、组织申报、政府采购、招投标、监理、中期检查、竣工验收、公开公示等。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

占1/2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

分值。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②人员配备是否充足，是否能够保障单位履职需要；③是否存在以政府购买服务变相用

工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

（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年终组织个人、处（科）室考核，实施程序规范、资料完整；②考核结果切实运用。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

分值，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00% 1 1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

      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评分规则：

      1.比率≤100%，得满分；

      2.比率＞100%，每增加1%，扣5%的权重分，扣完为止。

机构建设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00% 1 1
组织建设工作完成率=（实际及时完成的组织建设工作数 /计划组织建设工作数）×100%。

      评分规则：得分=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分值。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00% 1 1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实际及时完成的业务学习与培训数 /计划业务学习与培训数）×100%。

      评分规则：得分=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分值。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评价要点：①纪检监督工作实施程序规范、相关资料完整；②纪检监督结果切实运用。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2分值，每个

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分别按分值的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履职 地震前兆信息观测 观测数据连续率 达成预期目标 30 3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地震应急预案制定 达成预期目标 20 2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00% 10 10

总计 99.74

 注：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评价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 ，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调整 。


